
公告编号：2023-013 

证券代码：83837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阳光医疗       主办券商：万和证券 

 

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 

1. 会议召开时间：2023年 8月 28日  

2. 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 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 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3 年 8 月 18 日以电子通

讯方式发出 

5. 会议主持人：余静 

6. 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法》及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。 

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人。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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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具体内容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

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1）。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有关要求，公司监事会对公

司《2023年半年度报告》进行了审核，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

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； 

（2）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《挂牌公司 2023年半

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模板》的规定，未发现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

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，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真实

地反映出公司 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； 

（3）、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参与 2023 年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

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》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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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聘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3 年

度财务审计机构,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会

计中介服务，期限一年。  

具体内容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

会计师事务所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4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<公司章程>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现变更公司经营范围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

拟修订 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，修订对照如下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
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 

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：从事

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，医

疗器械一、二（备案经营）、三类

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 

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：从事

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研发、技术服务，医

疗器械一、二（备案经营）、三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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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）、电子

产品销售、维修；化玻器具、检

验试剂（不含危险品）体外诊断

试剂销售，设备租赁，软件开发，

仪器研发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及应用。 

（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）、电子

产品销售、维修；化玻器具、检

验试剂（不含危险品）体外诊断

试剂销售，设备租赁，软件开发，

仪器研发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

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及应用，非居

住房地产租赁。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原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，具体以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具体内容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

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<公司章程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5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购买控股子公司股权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收购欧

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博奥医学基因

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奥基因”）19%股权。 

经双方协商，公司拟以 4,167,012.33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收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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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博奥基因 19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完

成后，公司将持有博奥基因 80%股权。 

具体内容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控

股子公司股权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6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余静女士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，提

请徐敏女士担任公司监事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本公司监事会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收到监事会主席及监事余静

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辞职生效。上述辞

职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，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。 

余静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，导致公司

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相关规定，现提名徐敏女士为公司新任监事。任职期限至本届监事会

届满之日止，自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具体内容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的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任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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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8）。 

附：徐敏女士简历： 

徐敏女士，1981 年 10 月出生，专科学历。2003 年 6 月至 2007

年 3 月任华都宾馆行政部主管，2008 年 4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安徽

省人大中心行政部经理，2015年 5月至 2021年 8月任恒泰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财务出纳，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任安徽中合平安市

场建设开发公司财务出纳，2022年 9月至 2023年 7月，任合肥阳光

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助理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、《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合肥阳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 

2023年 8月 29日 

 


